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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武汉市支持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大力发展首发经

济，将武汉打造成全国新消费品牌孵化地、品牌首店汇聚地、新

品首发首选地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加强消费品牌引育

（一）培育特色优质消费品牌。完善分级分类培育机制，打

造武汉精品、荆楚优品、武汉礼物、武汉老字号、江城百臻等“武

汉名优”消费品牌方阵。实施制造业“增品种、提品质、创品牌”

行动，支持家电、服装、家具、家纺、食品等优势产业企业发展

个性化定制、新材料应用、柔性化生产，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1，

到 2027年，培育高端消费品 20个以上。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，

大力开发国货“潮品”。实施“主理人品牌”计划，引导创业者、

设计师、文化 IP所有者开设主理人品牌门店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

场监管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各

区人民政府〈含开发区、功能区，下同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鼓励支持科技新品首发。坚持以“用”为导向，推动

1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〈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（2025
—2028年）〉的通知》(工信部联政法〔2025〕202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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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，大力发展光电子信息、新能源与

智能网联汽车、生命健康、高端装备、北斗等优势产业，拓展量

子科技、生物制造、氢能和核聚变能、脑机接口、具身智能、第

六代移动通信3等新兴产业，到 2027 年，培育智能制造标杆品牌

10 个以上。用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，支持“四新”“四

首”4等重大创新成果在汉开展场景验证和批量推广应用，全面培

育“武汉研发、武汉首发”生态体系，打造“科技新品首发地”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科创局、市经信局，各区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大力招引优质品牌和企业。加强招商引资，招揽具有

全球视野和国际品牌运作能力的商业投资商、运营商来汉投资运

营5，到 2027 年，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运营商 10 个以上。支持

各类消费载体、品牌运营商招引优质消费品牌，对符合条件的市

场主体引进首店（含旗舰店、概念店），分档分级给予资金支持；

支持全球优质品牌在汉开设首店，设立研发设计中心和地区总部6，

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在汉开设首店（含旗舰店、概念店）给予

2 10月 23日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

议》。

3 10月 23日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

议》。

4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武政〔2024〕
2号）：加快“四新”“四首”推广应用，择优给予单个项目最高 1000万元支持。四新

指：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；四首指：首台重大技术装备、首批次新材料、

首版次软件、首轮次工程流片芯片。

5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关于印发〈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商

消费函〔2021〕395号）

6 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〈关于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若干措施〉的

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5〕2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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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支持。每年引进各类首店 300家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投资

促进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体育局等部门，各区人民政府）

二、构建多元首发场景

（四）升级商业首发空间载体。支持航空路、中南中北路等

核心商圈，江汉路、楚河汉街、武汉天地等商业街区及标杆式商

业综合体持续焕新升级，增强首发功能，经常性举办高能级品牌

首发、首秀、首展活动，打造高能级商业首发平台；鼓励昙华林、

黎黄陂路等特色街区打造主题首发场景。推动商贸企业创新经营

模式，采用品牌合资经营、名品自营等方式提高品牌运作能力，

大力招引国货品牌和全球知名品牌首店。加快发展“人工智能+
消费”，支持各大商店、商业综合体、商业街区推广应用 AI智能

导购、AR试穿、VR沉浸购物等数字技术，打造数字消费新场景，

拓展首发经济新空间。每年打造商业首发新场景 5个以上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经信局，各区人民政府）

（五）打造多元融合首发载体。推动历史文化街区、文旅景

区、历史建筑、大型文化场馆、工业旧厂房和滨水空间功能提升，

打造常态化新品发布场景、沉浸式秀场。支持东湖、黄鹤楼、两

江四岸灯光秀、知音号、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等打造具有全球影响

力的“城市首发 T台”。推动琴台中央文化艺术区等打造“演艺

新品首发带”，支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剧院等文博场馆开辟商业发

布空间，开展艺术衍生品、文创产品首发活动。推动光谷、环大

学创新带等科创大走廊建设“科技新品首发基地”。支持武汉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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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新华路体育馆等打造“赛事 IP首发区”，开发“武网”“汉

马”等体育赛事联名装备及周边产品，设立冠军同款限量首发专

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市体育局、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

经信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园林林业局、市商务局，各区人民政府）

（六）创建“首发武汉”活动品牌。依托武汉双年展、武汉

时装周等平台，举办“武汉国际首发季”等活动，擦亮“首发武

汉”名片。用好“相约春天赏樱花”、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、

武汉小龙虾消费季、国际车展、电商食材节等展会和节事活动平

台，举办嵌入式新品发布会，吸引知名品牌来汉首发，每年举办

各类新品发布活动 10场以上。支持品牌企业、品牌运营商、媒

体、策划咨询机构等来汉举办首秀首发首展活动，对符合条件的

市场主体开展活动给予资金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委宣

传部、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市文旅局、市贸促会，各区人民政

府）

三、优化首发服务体系

（七）优化首发政务服务。各区政府协调辖区城管、文旅、

商务、公安等部门，联动建立品牌首发首秀首展活动一站式服务

机制，对品牌入驻过程中涉及的规划建设、项目选址、工程报批

等事项探索建立审批“绿色通道”。优化活动审批流程，对大型新

品首发活动开展过程中涉及的食品经营、安全管理、城市管理、

商演管理等事项推进“一窗办理”，简化办理材料、缩短办理时限、

提供现场服务。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，按规定推进商业外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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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外广告、景观亮化等，建立审慎包容、宽松有序的管理环境。

完善通关便利化措施，为进口首发新品提供通关便利，实现快速

核验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投资促进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城管执法委、市

公安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文旅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市

市场监管局，各区人民政府）

（八）支持品牌创新创造。加强原创品牌保护，实施“快获

权、快维权”双快行动，简化首发作品版权登记流程，支持首发

产品通过专利预审等通道快速获权，增强品牌创新内生动力。实

施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，高效化解首发经济领域知识产权纠纷，

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，严打侵权行为，营造全社会创新创造

的良好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版权局、市文旅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园林林业局）

（九）构建首发宣传矩阵。加强城市营销，拓展国内外主流

媒体、网络平台等多元宣传渠道，用好两江四岸灯光秀、城市地

标、商圈商街等场所宣传资源，全方位、多层次做好“武汉首发”

空间、首发活动、首店品牌的宣传推广，提升“首发武汉”影响

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、市城管执法委、市商

务局、市园林林业局，市文旅集团、公交集团、地铁集团，各区

人民政府）

（十）建立首发经济综合评价机制。加强全市首发经济发展

情况动态监测，组织第三方机构或专家，聚焦品牌排行榜、市场

影响力、市场美誉度、品牌经营质量和互联网平台数据评价等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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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，对首店落地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进行综合评估，推动建立事

前事中事后闭环监测体系，为企业发布新产品、推出新服务、开

设首店等提供精准指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本措施自 2026年 1月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31
日。若与国家和省级新出台有关政策、标准不一致的，以上级文

件为准。鼓励各区、各部门出台首发经济配套政策。




